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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健：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兴庆支行与被告杨健信
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888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杨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兴庆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17432.25
元、利息2919.01元和分期手续费304.60元及自2022年2月8日起至本判决
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以年利率14.8%为限）。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1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杨健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速裁审判庭
（70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张晶：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兴庆支行与被告张晶
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
初 90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张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兴庆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25066.9元和利息 6172.98元及自 2022年 2月 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
之日的利息（以年利率 14.8%为限）。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746元，公告费 300
元，由被告张晶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速裁审判庭（707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叶龙：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兴庆支行与被告叶龙信
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89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叶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兴庆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24986.67
元、利息4366.27元和分期手续费667.76元及自2022年2月8日起至本判决
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以年利率14.8%为限）。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7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叶龙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速裁审判庭
（70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李泽静：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兴庆支行与被告李泽静
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
初89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李泽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兴庆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16491.16元和利息 3668.07元及自 2022年 2月 24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
之日的利息（以年利率14.8%为限）。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0元，公告费300元，由被
告李泽静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速裁审判庭（707办公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黑菊：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兴庆
支行与被告黑菊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8902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黑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
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兴庆支行信用卡
透支本金 69995.32元和利息 3573.40元及自 2022年 1月
18 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以年利率
15.4%为限）。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1799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黑菊负担。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速裁审判庭（707办公室）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马小军：

本院受理的原告马建军诉被告马小军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
金50000元及利息5000元；2.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利
息4398元（以60000为基数，自2020年9月25日至2022年8月
4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年
利率 3.85%计算即：60000×3.85%÷365天×695天=4398元，利
息实际主张至付清之日）；上述欠付本金及利息共计59398元；
3.由被告承担本案受理费、保全费及担保费等费用。因你下落
不明，本院无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
告知书、（2022）宁 0122民初 6014号民事裁定书，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院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宁夏正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郭新堂、胡庆梅合同纠
纷一案中，被执行人郭新堂、胡庆梅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对被执行人郭新
堂、胡庆梅名下共同共有的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月湖荣庭Z-13号楼2单元701室房屋及
该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拍卖，现公告如下：一、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
平台上进行本次公开拍卖。被执行人郭新堂、胡庆梅名下共同共有的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
兰县月湖荣庭Z-13号楼2单元701室房屋及该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第二次拍
卖时间为 2022年 12月 17日 10时至 2022年 12月 18日 10时（延时的除外）。第二次拍卖起拍
价：350000元，保证金：70000元，增价幅度：3500元（以及其整倍数）；二、上述标的物的拍卖由本
院自行组织。本院已委托宁夏盛世开元拍卖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标的物的相关信息进
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咨询电话：0951-5054377，监督电话：0951-3803893。如第二次拍
卖流拍，需要继续降价拍卖的，具体拍卖事宜以及降价情况可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
阅拍卖公告，本院不再另行通知；三、对涉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人若要行使优先购
买权，应在2022年12月10日前至本院办理行使网上拍卖优先购买权的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
相关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四、对二拍流拍的标的物，申请执行人宁夏正基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可申请本院予以依法变卖，相关信息可通过上述网站或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宁夏恒昱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赵冬升追偿权纠
纷一案中，被执行人赵冬升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对被执行人赵冬升名下
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宏基·月湖湾A5幢1单元1004室房屋及该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拍卖，现公告如下：一、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本次公开
拍卖。被执行人赵冬升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宏基·月湖湾A5幢1单元1004室房
屋及该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第二次拍卖时间为2022年12月17日10时至
2022年12月18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二次拍卖起拍价：300000元，保证金：60000元，增
价幅度：3000元（以及其整倍数）；二、上述标的物的拍卖由本院自行组织。本院已委托宁夏
盛世开元拍卖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标的物的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
咨询电话：0951-5054377，监督电话：0951-3803893。如第二次拍卖流拍，需要继续降价拍
卖的，具体拍卖事宜以及降价情况可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阅拍卖公告，本院不再
另行通知；三、对涉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人若要行使优先购买权，应在2022年12
月10日前至本院办理行使网上拍卖优先购买权的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放
弃优先购买权；四、对二拍流拍的标的物，申请执行人宁夏恒昱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可申
请本院予以依法变卖，相关信息可通过上述网站或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22执恢326号

宁夏晟广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李建民：

我院在执行（2021）宁0122民初2361号民事判决书，即申请执行人李建鹏与被执行人宁夏晟广原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李建民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中，因被执行人宁夏晟广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李建民至
今未履行本院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依申请执行人李建鹏的申请，本院决定对被执行人李建民名
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德胜工业园区银川汽车修配装璜城10号楼3号、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
德胜工业园区银川汽车修配装璜城10号楼4号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评估、
拍卖。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22执恢326号执行裁定书、（2022）宁0122执恢326号之一执行裁定
书、（2022）宁0122执恢326号通知书，通知你于2022年12月20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贺
兰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抽签确定评估机构；于2022年12月27日上午10时到评估拍卖标的物现场确认、
勘验标的物；于2022年1月27日到贺兰县人民法院执行局领取评估报告。以上通知时间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相应的权利。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03民初1792号

马林峰、马少梅：

本院受理原告蔡自海诉被告马林峰、马少梅、马吉
河、马伏军、苏泽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宁0303民初1792号民事
判决书。裁判主要内容：被告马林峰、马少梅于本判决
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原告蔡自海借款 10000元。案件
受理费50元，公告费600元，均由被告马林峰、马少梅负
担。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明健：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记忆环博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明健车辆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宁0106民初82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明健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宁夏记忆环博商贸有限公司违章罚款
350元；二、驳回原告宁夏记忆环博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 108元，公告费 600元，由原告宁夏记忆环博商
贸有限公司负担 660元，由被告明健负担 48元。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 705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银川夜游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宏遥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与苏州园林营造产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银川阅海湾中央商务区管理委员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申请追加宁夏银川夜游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被告。原告诉请：1.判令三
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工程款 300000元（最终以司法鉴定结果为准）并承担损失
17824元（暂按 300000元计算，计算基数最终按司法鉴定结果为准，损失暂计算
至2022年3月31日，最终损失金额以全部欠款付清日为准），共计317824元；2.本
案诉讼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二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青怀：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青怀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06民初
107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马青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向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8826.11元、利息309.95
元、罚息1169.63元、复利45.77元，合计10351.46元，并按照合同约定
的利率标准计付自2022年5月11日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的罚息
及复利，总计金额以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的四倍为限。案件受理费60元，由原告宁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2元，被告马青怀负担58元；公告费700元，由被
告马青怀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8号接待窗口领取判决书
及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刘晓霞：

本院受理的原告银川市公共交通有限
公司诉被告刘晓霞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
诉请：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赔偿
款 13903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风险告知
书、廉洁司法监督卡、扫黑除恶告知书、普
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十三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民初2612号

马志军：

本院受理原告蒙长龙诉被告马志军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06民初
26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马志军于本判决生
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原告蒙长龙借款 2000元；二、驳回
原告蒙长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蒙长
龙负担 11元，被告马志军负担 39元。公告费 700元，
由被告马志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1）宁0106民初17478号

毛栋、郭新华、银川市西夏区康安禾药店：

本院受理原告王涛诉被告银川市西夏区康安禾药店、毛栋、郭新华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宁 0106民初 17478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郭新华、银川市西夏区康安禾药店、毛栋于本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王涛支付货款6500元，并以未支付货款为基数，
以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标准，
向原告王涛支付自2021年6月26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的止的利
息；二、驳回原告王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800
元，合计850元，由被告郭新华、银川市西夏区康安禾药店、毛栋负担。如
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2执恢27号

李婷：

申请执行人王文革与被执行人李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无法联系到你，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2执恢 27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主要内容：解除对被执行人李婷购
买的石嘴山市惠农区惠安大街铭城景观家园718号商业房、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东街金峰时代89幢S1-18的商业房
的查封；将被执行人李婷购买的石嘴山市惠农区惠安大街铭
城景观家园718号商业房作价1730000元、石嘴山市大武口
区朝阳东街金峰时代 89幢 S1-18的商业房作价 164000元，
交付申请执行人王文革抵偿借款共计 1894000元。以物抵
债财产的所有权自本裁定送达申请执行人王文革时起转
移。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执行事务中心领取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以上日期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宁02行赔初1号

王继华：

上诉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
民政府就（2022）宁 02行赔初 1号
行政赔偿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生亮：

本院受理的原告黑宝鑫与被告黑生亮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2）宁0104民初1325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黑生亮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黑宝鑫支付货款6302.60元。案件
受理费50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黑生亮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到本院7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刘惠萍：

本院受理原告郭永纲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
向其赔偿车辆修理费1480元、停运损失1800元;本案诉讼费由你承担。因你
下落不明，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天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交通事故第一巡回法庭（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兴庆区
一大队三楼322号）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杨天霸：

本院受理原告钱琅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1604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杨天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偿还原告钱琅借款 200000元。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大新法庭209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曾艳：

本院受理原告张民强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15927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曾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
还原告张民强借款 138000 元、利息 69000 元，以上共计
207000元。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大新法庭209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朱宝兰：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兴庆支行与
被告朱宝兰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
接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1523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朱宝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兴庆支行信用
卡透支本金 39926.53元、利息 7716.30元、分期手续费 600.49元，共计
48243.32元；二、驳回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兴庆支行
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056元，公告费 300元，由原告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兴庆支行负担 50元，被告朱宝兰负担
1306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701办公室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刘立宁、吴银：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人张建军与被执行人刘雷、刘立
宁、吴银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宁
0104执 4570号之三执行裁定书【拍卖被执行人刘雷名下位于银川市
金凤区唐槐园3号楼2单元502室（产权证号：2009031712）】。现通知
你们于2022年12月22日上午9时30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504室
通过协商一致或者摇号的方式选取上述房屋的评估机构，逾期不到视
为未到场方放弃挑选评估机构的权利，由到场方单方抽取评估机构，
并于2023年1月23日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9号窗
口领取上述房屋的评估报告。对该评估报告如有异议可在收到评估
报告之日起 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异
议权。本院将通过淘宝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拍卖，具体时间以
网络拍卖通知为准。本通知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以
上日期如遇节假日顺延至节后工作日第一日）。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正阳健康食品发展有限公司、张强、赵霞、张辉、刘茹：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宁夏宁贸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
宁夏正阳健康食品发展有限公司、张强、赵霞、张辉、刘茹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宁 0104执 11463号之一执行裁
定书（裁定内容为拍卖拍卖被执行人张辉名下号牌为宁AB752R的丰田
牌车辆）。现通知你们于2022年12月19日上午9时30到银川市兴庆区
人民法院504室通过协商一致或者摇号的方式选取上述车辆的评估机
构，逾期不到视为未到场方放弃挑选评估机构的权利，由到场方单方抽
取评估机构，并于2023年1月20日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
大厅9号窗口领取上述车辆的评估报告。对该评估报告如有异议可在
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不提出视为
放弃异议权。本院将通过淘宝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拍卖，具体
时间以网络拍卖通知为准。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以上日期如遇节假日顺延至节后工作日第一日）。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18）宁0104执6696号

高俊胜、管秀丽：

申请执行人施国志与被执行人高俊胜、管秀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8）
宁0104民初920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现本院依申请执行人施国志的申请依
法裁定评估、拍卖被执行人高俊胜名下位于银川市兴庆区领秀一局居 11号商住楼 1单元
1005室（产权证号：2014001624）房屋以清偿债务。因你们拒绝到庭，现向你公告送达
（2018）宁0104执6696号执行裁定书、报告财产令、执行通知书、廉洁监督卡。同时通知你
们于2022年12月20日下午14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一楼执行
大厅选取评估机构，逾期未到视为放弃选取评估机构的权利，将由申请人施国志单方面选
取评估机构，并于2023年1月20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本院执行接待大厅领取评估报
告，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请在评估报告送达之日起5日内以书面
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未提异议即视为无异议。本院将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依法对
上述房产进行公开网络拍卖，竞买公告、竞买须知及标的物详情等拍卖事项均会通过淘宝
网司法拍卖平台发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潘丛辉、陆金玉：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银川市房地产担保置换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潘
丛辉、陆金玉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3）兴执
字第 26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为拍卖被执行人陆金玉名下位于宁
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城区建设小区9#楼3-202室）。现通知你们于2022年
12月19日上午9时30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504室通过协商一致或者摇
号的方式选取上述房屋的评估机构，逾期不到视为未到场方放弃挑选评估
机构的权利，由到场方单方抽取评估机构，并于 2023年 1月 20日到银川市
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9号窗口领取上述房屋的评估报告。对该评
估报告如有异议可在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
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异议权。本院将通过淘宝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
拍卖，具体时间以网络拍卖通知为准。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以上日期如遇节假日顺延至节后工作日第一日）。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宁馨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黄晓庆与被告宁夏宁馨
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本院作出（2022）宁 0104民初 12788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宁夏宁馨祥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
向原告黄晓庆退还保证金70000元。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04民初1278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
院 702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银川市金凤区六号晓院音乐餐吧：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小金商贸有限公司与被
告银川市金凤区六号晓院音乐餐吧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2）宁 0104民初
13376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银川市金凤区六
号晓院音乐餐吧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
告银川市小金商贸有限公司支付货款 16731.78
元、违约金3346.35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宁 0104民初 1337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02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杨淑萍、宁夏宏远正大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盈盛达热力物业有限公司与被告杨淑萍、宁夏宏远
正大印刷包装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
法直接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129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杨淑萍、宁夏宏远正大印刷包装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宁夏盈盛达热力物业有限公司
1285000元，并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7%
支付2016年11月2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
案件受理费29964元、公告费300元，由原告宁夏盈盛达热力物业有限公司负
担13599元，由被告杨淑萍、宁夏宏远正大印刷包装有限公司负担16665元。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7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昱：

本院受理的原告马玉宝与被告王昱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民事
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04民初
154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王昱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马玉宝借款 138000元、利息
14175元，并以135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5.4%支付
自2020年8月20日至实际偿还之日止的利息。案件受
理费4235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王昱负担。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701办公室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韩伏军：

本院受理的原告吴小丽与被告韩伏
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民事判决书。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
初 1367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
韩伏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
原告吴小丽借款 80000元。案件受理费
1800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韩伏军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
本院7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马福林：

本院受理原告马玉芳与被告马福
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04
民初 1421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如下：一、被告马福林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五日内向原告马玉芳偿还借款
60000元；二、驳回原告马玉芳的其他
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银
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1111办公室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6320号

赖添荣：

本院受理原告汇丰祥商业控股有限公司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请求判令：1.判令确认因被告未在《解除合同告知函》限期内腾退商
铺，原告有权自行收回商铺并有权对商铺内物品按弃物进行处置；2.判
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租金 33797.60元、违约金 18673.27元；3.判令被告支
付未在限期内搬离物品产生的场地占用费 23096.88元，自 2022年 5月
10日起暂计算至 6月 30日（应至物品被处置完毕完成之日止），按建筑
面积每日3元/㎡计算；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
直接送达，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上午9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5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8386号

刘德伟：

本院受理的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被告刘德伟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本院已作出（2022）宁0104民初83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刘
德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其占用的位于银川市兴庆区满春宜居苑
15号楼1单元501号房屋返还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被告刘德伟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租金 2445.62
元、违约金733.69元、使用费15153.45元（截至2022年2月28日），并按797.55
元/月的标准支付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自2022年3月1日至实际返还
位于银川市兴庆区满春宜居苑15号楼1单元501号房屋之日的使用费；三、驳
回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其他诉讼请求。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月牙湖法庭（1115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6479号

郑鹏、孙洁、闫其云、马安娜：

原告宁夏掌政农村资金物流调剂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银川荣城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郑鹏、孙洁、李勇及第三人闫其云、马安娜合同纠纷
一案，现该案已审理终结，本院已作出（2022）宁0104民初6479号民事
判决，判令：1.被告银川荣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向原告宁夏掌政农村资金物流调剂股份有限公司交付座落于银
川市兴庆区丽景北街西侧、湖滨东街北侧荣城鸿嘉商业广场20号酒店
式公寓4层12公寓、4层20公寓、4层21公寓、14层13公寓、14层19公
寓、14层 21公寓；2.驳回原告宁夏掌政农村资金物流调剂股份有限公
司其他诉讼请求。因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2022）宁 0104民初 6479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813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
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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